
 

 

 

 

 
 

 

 

 

 

 

新加坡商品服務稅簡介 

 

新加坡的商品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 簡稱 GST），也稱消費稅

或銷售稅（以下統稱消費稅），類似於中國的增值稅或臺灣的營業稅，於

1994 年 4 月 1 日起在新加坡實施。新加坡的消費稅法以英國及紐西蘭的增值

稅法為模型。新加坡的國內收入管理局（新加坡稅務局）代表新加坡政府執

行消費稅的管理、評估和徵收。 

 

新加坡引進消費稅的目的在於降低個人所得稅及企業所得稅稅率的同時，保

持一個穩定的稅基。消費稅是一種間接稅，是以消費金額作為計稅基礎的。

現時的消費稅稅率為 9%。 

 

本文旨在簡單介紹新加坡的消費稅系統：消費稅的定義，消費稅的註冊、消

費稅註冊的好處和弊端、消費稅的申報以及政府為幫助企業所推出的一些相

關計畫等等。 

 

一、 消費稅 

 

消費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也

被稱為增值稅，是對在新加坡提供貨物和勞務服務以及對進口新加坡

的貨物徵收的一種稅。消費稅是一種間接稅，計稅基礎為在新加坡註

冊消費稅的商家的銷售價格，現時稅率為 9%。 

 

消費稅是一般消費者收取的，因此，消費稅一般不屬於商家的成本。

商家只是代表新加坡稅務局（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RAS），作為代理人身份向消費者收取相關的消費稅稅

款。 

 

企業如果已經註冊消費稅，就必需就其所提供的貨物及勞務服務向其

顧客收取消費稅，然後把所收取的消費稅稅款轉交給稅務局。例如，

如果你向你的顧客就你所提供的服務收取 100 元的服務費用，那麼，

就必需要求顧客支付共 109 元（其中 100 元是服務費用，而 9 元是消

費稅）。然後，你必須於每季度申報消費稅時把該等消費稅稅款轉交

給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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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費稅註冊條件 

 

消費稅是一個自我評估的稅項，所有企業都必須持續自我評估是否需要註冊消費稅。消費

稅註冊分為兩類：強制註冊及自願註冊。 

 

1、 強制註冊 

 

如果企業符合以下條件，那麼該企業就必須註冊消費稅： 

 

（1） 企業在剛剛過去的 12 個月內的營業額超過新加坡幣 100 萬元，此即俗稱追溯

基礎。或 

（2） 企業已經開始營業，並且有合理理由相信在未來12個月內，企業的營業額會超

過新加坡幣 100 萬元，此即俗稱的預期基礎。 

 

沒有及時註冊消費稅可能會招致罰款，詳見本文第九節罰則部分。 

 

2、 自願註冊 

 

如果企業符合以下條件，那麼即使不符合強制註冊的條件，依然可以申請自願註冊消

費稅： 

 

（1） 企業營業額不多於新加坡幣 1 百萬元，或 

（2） 企業主要于新加坡境外銷售貨物（超範圍貨品及服務），或 

（3） 企業主要提供豁免金融服務，而該等服務同時被認定為國際服務 

 

自願註冊消費稅的好處是企業可以申請退回進項稅。尤其是當企業所提供的貨品及勞

務服務屬於零稅率的貨物或服務（出口或國際服務）時，註冊消費稅的好處更為顯著。

必須注意的是，一旦自願註冊獲得批准，企業必須維持註冊狀況至少兩年。還必須保

留所有憑證和記錄至少 5 年，即使已經停止營業幷且已經註銷消費稅註冊。企業還需

要遵守稅務局其它規定。 

 

3、 豁免註冊 

 

如果企業提供的貨物和服務是適用零稅率的，那麼即使企業的應稅營業額已經超過強

制註冊的最大限額，仍然可以申請豁免註冊。申請豁免註冊可以使企業避開與消費稅

註冊相關的各項行政要求。如果企業所提供的貨物及服務超過 90% 是適用零稅率的

貨物及服務，以及進項稅大於銷項稅，那麼稅務局就會批准豁免註冊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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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註銷註冊 

 

在下列情況下，已辦理註冊消費稅的企業可以申請撤銷註冊： 

 

（1） 企業已經停止營業 

（2） 企業已經把業務全盤轉讓予他人 

（3） 企業業務的銷售額低於新加坡幣 100 萬元 

 

如要註銷註冊，企業必須於終止業務後的 30 天內向稅務局提交指定的申請表格及其

他相關輔助文件。 

 

三、 消費稅註冊的好處和弊端 

 

如上所述，營業額超過 100 萬新元的企業必須註冊消費稅。在其他情況下，由企業決定是

否註冊 GST。在決定註冊時，值得考慮以下優點和缺點。 

 

1、 好處 

 

（1） 大多數大型，已建立的企業都已進行消費稅註冊-企業進行消費稅註冊通常屬

於一種信號，向表明企業是已具有一定規模。 

（2） 消費稅是一種較為公平的稅收制度。它只對自雇和打工者付錢時徵稅。 

（3） 消費稅僅適用於消費。儲蓄和投資不徵稅。這將鼓勵人們節省和投資於生產活

動。 

（4） 降低了經營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由於真正的納稅人是最終用戶，因此由於

多階段信用機制，企業無需承擔稅收成本。 

 

2、 弊端 

 

（1） 進行消費稅註冊的劣勢是履行消費稅註冊的職責所帶來的行政負擔。 

（2） 須麼研究消費稅的複雜性，或聘請一位會計師來從事這項工作，在某些情況下

這可能會產生一筆相當高的費用。 

（3） 獲得消費稅的有效註冊將使售價提高 9％。未註冊消費稅的客戶將無法收回您

收取的消費稅。因此，儘管由於可以收回消費稅而降低了成本，但客戶可能不

太滿意。 

（4） 消費稅可能成為低收入人群的負擔，特別是在通貨膨脹率高的時期，當日常必

需品價格上漲時要在此基礎上繳納 9％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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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適用消費稅之貨物及服務 

 

消費稅只針對應稅貨物及服務徵收。應稅貨物及服務是指除獲豁免消費稅的貨物及服務外，

於新加坡生產、銷售的貨物及於新加坡提供的服務。應稅貨物和服務可以是適用標準稅率

（現時為 9%）或零稅率貨物及服務。 

 

大部分於新加坡本地銷售的貨物及於新加坡本地提供的服務適用標準稅率。 

 

零稅率貨物及服務是指適用於 0%稅率消費稅的貨物和服務。一個已經註冊消費稅的企業可

以申請退回購買貨物及服務時所支付的消費稅。在新加坡，出口貨物及提供國際服務屬於

零稅率貨物和服務。 

 

豁免的貨物及服務無需繳納消費稅。豁免貨物及服務分為兩類：銷售及出租住宅用地和金

融服務。 

 

零稅率和豁免的區別是：生產或提供豁免貨物的企業不能申請進行消費稅退稅。 

 

超範圍貨物交易所涉及之貨物不在消費稅法的管轄範圍之內。一般而言，該等交易或用品

包括： 

 

（1） 轉讓整盤業務 

（2） 私人交易 

（3） 第三國家銷售 – 從新加坡境外的一個國家（地區）銷售到另外一個國家（地區） 

（4） 銷售零稅率的貨物 

 

五、 消費稅註冊程式 

 

編制填寫新加坡消費稅註冊表格（消費稅表格 F1），然後連同其他支持文件提交予稅務局。

如果是合夥業務，那麼還需要提交一份填寫妥當的表格（消費稅表格 F3），提供每個合夥

人的相關個人資料。海外公司、集團註冊和部門註冊需填寫另外的申請表格及適用不同的

註冊程式。海外申請人必須委任一個新加坡當地的代理人，以及于申請時提交一份委託書。 

 

消費稅註冊一般需時 3 個星期。成功註冊後，申請人會收到一份消費稅註冊通知書。 

 

通知書會列明企業的消費稅號碼、申報頻率和申報時限以及其它特別指示。企業必須以電

子方式提交消費稅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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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取及繳納消費稅 

 

1、 作為消費稅註冊企業，必須負責在為客戶提供貨物和服務時，向客戶收取消費稅，然

後把所收取的消費稅繳納予稅務局。 

2、 企業可以在銷售價格上面（不含稅價）額外加上消費稅，或者把其包含在銷售價格裡

面（含稅價）。 

3、 作為消費稅註冊企業，當向客戶報價時，無論是口頭或者書面，都必須清楚說明貨物

和服務的含稅價。當展示、廣告或發佈的貨物和服務價格時，也要清楚顯示該等貨物

和服務的含稅價。沒有清楚顯示貨物和服務的含稅價的行為可能構成犯罪，幷且可能

招致懲罰。不過，如果貨物和服務涉及小費（例如餐飲服務業），那麼所標示的價格

可以是不含稅價。 

4、 當向客戶發出帳單時，如果該客戶也已經註冊消費稅，那麼企業就必須開具發票

（tax invoice），這樣，該客戶就可以憑該等發票申請退回或以抵扣銷項稅。該發

票須列明所銷售的產品和消費稅金額。該發票可以取代一般的帳單（發票）。一般情

況下，企業必須於提供貨物或服務後的 30 天內發出發票。如果所涉及的貨物及服務

屬於零稅率、或豁免的貨物和服務，或者向非註冊消費稅之客戶提供貨物和服務，則

無需發出消費稅發票。 

5、 當收到款項時，如果企業沒有發票或者簡易發票，必須向客戶發出一份連續編號的收

據。 

6、 企業必須妥善保存可能影響到消費稅申報的一切交易的記錄憑證。同時，建立和保存

一個消費稅帳目（記錄每個會計年度的進項稅和銷項稅），這對企業的消費稅申報工

作有莫大幫助。 

7、 企業必須依據發票的日期或進口許可的日期在相關會計年度申請消費稅進項稅退稅或

沖銷銷項稅。 

 

七、 消費稅申報表 

 

註冊消費稅的企業必須按時，一般每季度一次，向稅務局提交消費稅申報表。申報表須清

楚列明所涉及的會計期間企業的本地銷售總值、出口總值、從已註冊消費稅企業所購買貨

品的總值、進項稅和銷項稅金額。現時，消費稅申報已全面實現電子化。當企業開始電子

申報消費稅，下一份消費稅申報表會在申報期限之前自動出現在線上申報系統。企業可以

在會計期間結束後的第一天開始提交消費稅申報表。企業必需確保稅務局于指定會計期間

結束後的一個月內收到申報表。如果當期沒有應繳納消費稅，必需提交一份零申報的申報

表。過期提交申報表會引致罰款，不論所申報的淨消費稅金額是應繳納消費稅還是應退回

消費稅。 

 

企業必須于會計期間結束後的一個月內繳納淨消費稅，過期繳納消費稅會引致罰款。消費

稅退稅（GST REFUNDS）一般會于稅務局收到申報表的一個月內退回。 

 



新加坡商品服務稅簡介 

 

 

Copyright 版权所有 © Kaizen 啓源                www.kaizencpa.com  6 

 

八、 新加坡政府向企業提供的一些援助計畫 

 

新加坡政府就實行消費稅的實施引進了一些援助計畫，該等計畫的目的主要為了緩解企業

的現金流以及建立一個親企業的營商環境。 

 

1、 遊客退稅計畫（Tourist Refund Scheme）。如果遊客從已註冊消費稅的商戶購買

商品，幷且把該等商品帶出新加坡，那麼，遊客就可以于離境時申請退回於購買該等

商品時所支付的消費稅。 

2、 現金會計計畫（Cash Accounting Scheme）。該計畫特為年營業額不超過新加坡

幣 100 萬元的小型企業而設。 

3、 銷售毛利計畫（Gross Margin Scheme，GMS）。根據該計畫，消費稅的計稅基

礎僅限於產品的毛利部分。 

4、 主要出口商計畫（Major Exporter Scheme，MES）。該計畫特為緩解大量進口

商品的企業的現金流。 

5、 經批准合約生產商和貿易商計畫（Approved Contract Manufacturer and 

Trader Scheme，ACMT）。根據該計畫，如果企業是根據海外客戶的指示把貨物

運送給其指定的位於新加坡的客戶，那麼無需向該客戶收取消費稅。根據船用燃油交

易商計畫，企業向本地已註冊消費稅的供應商購買船用燃料時，無需支付消費稅。 

6、 手提出口計畫（Hand Carried Exports Scheme，HCES）。該計畫適用於希望以

零稅率產品的類別銷售貨物予海外客戶，而該等產品從樟宜機場攜帶出境。 

7、 零消費稅倉庫計畫（Zero GST Warehouse Scheme）。根據該計畫，企業可以把

他們的倉庫轉成零消費稅倉庫從而儘量減少煩瑣的公示程式及繞開消費稅征繳流程。 

8、 批准的協力廠商物流計畫（Approved Third Party Logistics Scheme）。該計畫

允許企業在進口企業所有或受海外的委託人委託的貨物而無需于進口時繳納消費稅。 

9、 進口商品服務稅延緩方案（Import GST Deferment Scheme）。此計畫允許企業

于提交申報表時繳納進口消費稅稅款，而無需于進口商品時繳納稅款。 

 

九、 罰則 

 

1、 沒有（延誤）辦理註冊 

 

如果一個企業之年度營業額多於新加坡幣 100 萬，但沒有根據法律之規定辦理消費稅

註冊，則該企業會面臨下述罰則： 

（1） 消費稅註冊之日期會被追溯到根據法律需要辦理註冊之日。 

（2）   企業需要計算向稅務局支付自註冊之日算起原應向顧客收取之消費稅，即使企

業沒有向顧客收取消費稅。 

（3） 企業可能會面臨高達新加坡幣 10,000 萬及應繳消費稅 10%之罰款，並可能被

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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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果企業辦理消費稅註冊後自願披露其之前延誤註冊之情況，則稅務局極有可

能豁免上述罰則。 

 

2、 延誤申報 

 

所有消費稅註冊企業必須於其消費稅申報表所涵蓋的計稅基期結束後的一個月之內提

交消費稅申報表及繳納應繳稅款（如有）。新加坡稅務局可能會對不按時提交申報表

或完全不提交申報表之企業採取行動。因此，即使企業於某個申報基期沒有任何業務，

企業仍應按時向稅務局提交一份零資料之申報表。 

 

如果企業違反消費稅法規定，則可能需承擔嚴重之罰則。該等罰則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幾項： 

 

(1) 如果企業没有按时缴纳消費稅，即會計基期結束後的一个月之内，則企業需要

缴纳逾期金額 5%的罰款。另外，稅務局可以向企業發出納稅通知書要求企業繳

納稅款。如果企業在納稅通知書發出後的 60 内，仍然没有缴纳税款，稅務局可

以对企業課征 2%的额外罚款。不過，額外罰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多于應繳消

費稅税款的 50%。 

 

(2) 如果消費稅註冊企業沒有按時提交申報表，則新加坡稅務局會向企業發出一份

注明估計稅額的評稅通知書以及因逾期提交申報表而需繳納的評估評稅金額 5%

的罰款。另外，逾期提交每超過一個月，稅務局可以對企業處以新加坡 200 元

之罰款，罰款上限為新加坡幣 10,000 元。 

 

(3) 如果企業沒有按稅單（納稅通知書，Demand Note）規定之時間繳納稅款或

罰款，則新加坡稅務局可以在無需知會企業的情況下，採取行動以追討企業所

拖欠稅款，例如： 

 

（i） 指定納稅人之銀行、雇主、租客或律師作為納稅人之代理人。以向稅務

局支付該等款項； 

（ii） 發出旅遊限制令以阻止納稅人離開新加坡； 

（iii） 對納稅人採取法律行動。 

 

除了上述罰則，稅務局還可以對納稅人每月徵收所拖欠稅款的 2%的額外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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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源集團擁有經驗豐富的專業團隊，為客戶提供中國公司的籌建、註冊及各類許可證/牌照的申請

及後續維護、稅務籌畫及審計服務，有關詳情請諮詢我們的專業顧問。 

 
 

免責聲明 

 

本文所及之內容和觀點僅為一般資訊分享，不構成對任何人的任何專業建議，啟源不對因信賴本

文所及之內容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s://www.kaizencpa.com/chs/
http://www.kaizencpa.com/
mailto:info@kaizencpa.com

